實踐大學 校外實習合約書
壹、立合約書人
甲方：                                                           (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以下簡稱乙方)

願合作培育觀光餐旅管理人才，提供學生校外專業技能之訓練及實習機會，從而使學生成為具有擔任旅館、餐飲、休閒、觀光旅遊事業之經營、服務及管理等能力的幹部人才。雙方同意實習合作，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貳、合約期限：

實習期間自民國105年07月1日起至民國106年8月31日止(上學期實習期間105年7月1日~106年1月31日；下學期實習期間為106年2月1日~106年8月31日；全年實習為105年7月1日~106年8月31日。)
參、合作事項：
一、甲、乙雙方組成校外實習小組，由甲方企業人事訓練部門及觀光餐旅部門代表，暨乙方系主任及輔導老師共同組成，視學生輔導之需要隨時集會。
二、校外實習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召開協調會，研商管理事宜及瞭解學生實習情形，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訓練之配合。

（二）分發實習學生至休閒、健身運動、觀光、餐旅相關之營業單位實習。

（三）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機構之單位主管擔任指導老師，督導實務實習工作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

（四）監督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學生有故意違反機構政策或管理規則之行為，情節重大者，經校外實習小組集會議決提前終止實習者，始通知乙方及該生之監護人處理。

（五）其他有關實習合作之協調事項。

三、甲方之義務：

（一）甲方得適量提供實習機會與名額，由甲方統一面試並決定是否錄取。

（二）實習期間甲方負責學生之實習工作管理與考核及實習成績之評定。

（三）負責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惟不使學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性的工作。

（四）實習學生報到時，甲方應即為實習學生辦理勞保、健保，實習單位安排每月工作時數需須符合勞基法規定，超過工時部份須依勞基法規定給予加班費或安排補休。
（五）實習津貼訂定須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實習津貼如有變動，需經甲乙雙方同意始得為之。

（六）實習期間甲方應給予實習學生比照一般正式職員休假制度、福利、津貼（如全勤、兩頭班、夜班、交通等），並依甲方現有規定供應實習制服（或穿著乙方專業制服）與提供學生於執勤期間之膳食。

（七）校外實習以全職工作為限，每週工作時數須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國外實習則配合當地法令規範之。

（八）實習期間甲方應通知乙方實習適應不良與異常學生之實習與出勤狀況，由甲乙雙方協商處理方式。如情況無法改善，必要時甲乙雙方得終止學生之實習。

（九）實習期間若有特殊情況需調動學生之原分發部門，甲方應事先通知乙方備查。

（十）為落實性別平等精神及保障實學生權益，甲方應依據性別平等法法令，建制相關規範、提供申訴管道及處理機制。當實習學生遭遇相關違反性別平等法令之情形，甲方應提供協助與處理，並於三日內通知乙方。

（十一）全學年/全學期校外實習以七個月原則，若實習時數已滿七個月且累積時數已達 1120 小時以上者，經學生提報申請，且經甲乙雙方同意，得提前終止實習合約約束效力。
（十二）實習期限屆滿或結束時，甲方應提具學生實習總時數與直屬主管評分成績證明，供乙方存查。

（十三）其他有關實習事項，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及比照企業人事章程辦理。
四、乙方之義務：

（一）協助甲方遴選分發實習學生。

（二）協助甲方研擬實習相關教學內容，監督及瞭解學生實習情形，並提供成績考核。

（三）負責管理實習學生確實遵守甲方所安排之實習工作與作息規定，並依學生之需要辦理學生意外保險。

（四）辦理實習學生之訪視、輔導、考核與實習機構評鑑。
五、附則

（一）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二）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三）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四）本合約如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與合約條款具完全相同之效力，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之處，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五）本合約自雙方簽約日起實施生效。
合約簽訂單位

甲　方：

合作機構：

統一編號：

代 表 人：
　　　　　　　　　(簽章)

職　　稱：

公司地址：

連絡電話：

乙　方：
合作學校：實踐大學
代 表 人：陳振貴                       (簽章)

職　　稱：校長
學校地址：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200號
連絡電話：07-6678888轉4351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